
   

  【音频解读】曹政字〔2024〕3号曹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曹
县城区和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

   

  基准地价是以一个城市为对象，在该城市一定区域范围内，根据用途相似、地块相连、地价
相近的原则划分地价区域，调查评估出的各地价区段在某一时点的平均水平价格。主要作用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价格标准显示城市土地质量的优劣程度；二是为政府在土地使用权有偿
出让时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为土地使用权在土地使用者之间转让时提供参考依据；三是为政府加
强土地市场的管理、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城市土地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用创
造了条件；四是为政府征收土地税费提供客观依据；五是通过地价的差别和调整引导或控制各类
经济社会活动，落实城市规则、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六是可进一步促进县域地价体系的建
立和完善。

  那么，曹县城区和建制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与上一轮相比变化幅度有多大呢？曹县城区和建
制镇上一轮基准地价分别是 2019 年和 2020 年制定的，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曹县城区和各镇街地
价水平均有所上升。按土地用途来看，城区商服用地地价平均涨幅 14.79%，住宅用地平均涨幅
26.95%，工矿仓储用地平均涨幅 6.03%，为便于日后操作，本轮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由原
先的三类合并重新划分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一类）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二类）用地
共两类，两轮地价已不具可比性；各镇街商服用地平均增长率为 8.95%，住宅用地平均涨幅
14.7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平均涨幅 12.80%，工矿仓储用地平均涨幅 7.05%，符合各镇街
地价增长水平。

  同时，本次城区和建制镇基准地价更新除了常规的土地级别和地价进行适当调整外，较上一
轮的变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区和建制镇共性变化

  1.基准日：上轮城区和建制镇成果基准日分别为 2019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 月 1 日，本轮城
区和建制镇基准日均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2.用途修正发生变化

  上轮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表是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编制的。本
轮主要依据的是《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并结合《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GB/T 21010-2017）综合确定的，用地类型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特殊用地等地类。本轮成果对两套标准作
了细化对比，并且部分用地类型细化到二级、三级地类，适应新 形势下，新产业新业态的需求，
满足针对不同权利类型、不同用地类型更加精细化地价管理。 

  二、城区变化

  1.住宅用地因素因子体系的变化：

  本次住宅用地因素因子与上一轮相比将公用设施完备度中的超市修改为商场；同时，考虑到
金融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以及移动端用户规模的扩张，银行网点的功能正逐步从传统的物理网点向
数字化、智能化服务转移，人们对银行物理网点的需求正逐渐减少，故本轮城区土地级别调整减
少了基本设施状况因素中的银行因子。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因素因子体系的变化：

  上轮将所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二级地类建立了一种定级因素因子体系。本轮根据自



然资源部和省厅关于建立公服用地修正体系的要求，根据土地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土地经营模式
等划分方式，将机关团体、新闻出版、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化设施和体育用地
划分为一类用地，将公共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划分为二类用地，并将一类用地和二类用地分别
建立定级因素因子体系。本轮曹县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一类）用地定级选择的参评因素共
包括 6 个因素、21 个因子，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二类）用地定级选择的参评因素共包括 6 个因
素，16 个因子。 

  三、建制镇变化

  1.工作范围的变化

  本轮基准地价工作范围较上一轮新增了朱洪庙镇和楼庄镇 2 个建制镇。

  2.评价区范围的变化

  （1）本轮庄寨镇、安蔡楼镇、王集镇和青岗集镇因行政区划调整和经济发展规划等因素，评
价区范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比如，庄寨镇在原庄寨镇和桃源镇的基础上增加了庄寨高铁站片区、
工业园片区；王集镇上轮评价区范围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本轮依据城镇开发边界对其进行了调整，
本轮评价区面积较上轮缩减了约 65亩。

  （2）普连集镇、韩集镇、古营集镇、郑庄街道、倪集街道等 5 个镇街辖区内因道路、河流、
建筑物等存在新建或改扩建的情况，对相应的评价区范围进行了微调。


